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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人因於投票日從事宣傳罷免活動事件，不服臺中

市選舉委員會（下稱原處分機關）111 年 4 月 7 日中市選

四字第 1113450069 號裁處書（下稱原處分），提起訴願

案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 文 

原處分撤銷。 

事  實 

一、  訴願人經民眾檢舉於 110 年 10 月 23 日第 10 屆立法

委員(臺中市第 2 選區)陳柏惟罷免案投票日在個人

臉書粉絲專頁發布「各投開票所陸續傳出狀況，我們

需要大家！..我們都收到很多場外的聲音，鄉親的壓

力不小……監票！監票！去監票！一起去保護鄉親

的自由」等圖文（下稱系爭貼文），案經原處分機關

審認訴願人已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稱公職選

罷法）第 56 條第 2 款，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

裁處新臺幣(下同)50 萬元罰鍰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

起本訴願。 

二、  訴願人訴願及陳述意見意旨:投票日參觀開票屬人民

權利，系爭貼文未提及任何候選人、政黨，呼籲監票

係為使公正選舉民主政治得以落實，實踐人民主觀觀

念，未有使選民無法理性抉擇，影響投票意向之可

能。原處分顯逾法律文義解釋範圍，非屬人民得以預

見，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有悖。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

粉絲專頁創立以來所有言論與思想予以審查，就無關

因素納入考量係瑕疵處分，與思想犯處罰有所合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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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原處分機關僅就訴願人不利部分予以指陳，與行政

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違背，原處分顯屬違法。 

三、  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:原處分為免摘錄以偏概全，於

事實中已載明，原處分機關亦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

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函訴願人補充說明該裁處事實與

理由在案。訴願人為該團隊執行長，應知悉投開票所

有雙方推薦監察員執行監票，卻於投票日上午 9:50

即在臉書貼文稱投票所傳出狀況需大家監票，且投票

當日均未接獲訴願人所稱違法情事，訴願人未循正常

程序反於臉書貼文干擾罷免投票之進行，貼文後陸續

收到支持留言已實質達到催促支持者投票、創造投票

人數流量及達到反罷免之目的。系爭貼文雖未提及被

罷免人，然在主觀上不無藉系爭貼文行反罷免之意，

依一般社會通念，亦難不與促請大眾支持反罷免產生

聯想。 

理 由 

一、  按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及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

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

動。違反者，處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二、  參照本會 100 年 2 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 號

函釋意旨，所謂「競選或助選活動」，依其字義係指

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

為，至其態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上揭規定，其立法意

旨乃在冷卻激情令選民抉擇投票。又公職選罷法第

56 條第 2 款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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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，乃指投票日當日（凌晨零時

起），即不得為任何宣傳，本會 98 年 11 月 12 日

中選法字第 0980006109 號函釋可資參照。 

三、  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

定，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，除依第 111 條

規定而無效者外，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，

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正之。復參最高行政法院 109

年度上字第 702 號判決意旨：「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

1 項第 2 款及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2 項規定係

就書面行政處分未附理由之情形為規範，如行政處分

已記明理由，惟因略欠具體完備，致於行政訴訟程序

中發生爭議，原處分機關為釐清疑義，而於訴訟程序

中追補法律上或事實上之理由，如其追補之理由係原

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，並不改變原處分之性質，且無

礙於當事人之防禦，基於程序經濟原則，於法並無不

許。」是原處分機關於受理本案後，自行審查認原處

分理由確有補充說明之必要，爰另依函文補充敘明

之，依上開規定及實務見解，程序並無違誤，先予敘

明。 

四、  依行政罰法第 4 條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

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規

定，則行政罰之可罰性自應以法規構成要件所描述的

個別行為結合為限。本案系爭規定所稱「投票日不得

從事罷免活動」乃「經驗性」不確定法律概念，亦即

尚非不得以「具有可供一般人經驗或感官加以判斷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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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體(狀態) 」為對象。原處分機關將抽象之不確定

概念經由本會解釋而具體化的適用於特定事實關

係，應認為具有相當之判斷餘地。惟本案訴願人投票

日發布系爭貼文呼籲民眾監票，係為使公正選舉民主

政治得以落實，雖訴願人為陳柏惟反罷免團隊執行

長，然因該貼文未明確顯示尋求他人支持反罷免，如

僅以其身分特質，推論該系爭貼文實質上即有宣傳反

罷免之動機，而逕論訴願人之貼文行為違反系爭規

定，則已牴觸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，亦已跳脫公職選

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文義範圍，爰將原處分撤

銷。 

五、 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

第 1 項本文決定如主文。 

 


